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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BQ12-22-03）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本次咨询对象为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BQ12-22-03）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咨询对象现处于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期间，截至本《咨询意见函》出具之日尚未出让。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郑政函[2016]328号]，咨询对象拟出让宗地面积为48748.34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小于2.0，规划建筑面积小于97496.68平方米。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郑政函[2016]328号]及委托人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2017年12月18日已经正常公开市场渠道、通过招拍挂方式完成出让程序，受让人已合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并完成土地信息登记，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8748.34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规划建筑面积为97496.68平方米，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达到“临时三通”（通临时水、通临时电、通临时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7年12月18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预评估值约为人民币10.1亿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估算结果以咨询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
4.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5.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6.其他需特殊说明事项：无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测算过程：

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中估价对象及三个成交案例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如下：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
	郑政东出2015（12）

郑东新区祭城路南、东风渠北
	郑政东出2016（12）

桑林东路东、瑞风路南
	郑政东出2016（06）

经开第十九大街以东、四港联东大道以西

	交易时间
	2017年12月18日
	2016年1月13日
	2016年7月25日
	2016年7月14日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土地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土地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70年
	70年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较好
	一般
	一般

	
	交通便捷度
	一般
	较好
	一般
	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较好
	一般
	一般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较好
	一般
	一般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七通
	七通
	七通

	
	临街状况
	双面临街
	双面临街
	双面临街
	双面临街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次干道
	主干道
	主干道
	次干道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48748.34
	72589.71
	42338.71
	252403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较适宜
	较适宜
	较适宜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一平
	三通一平
	三通一平
	五通一平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容积率
	2
	2.5
	2.5
	2.5


2.比较因素选择

依据估价对象的区域条件及个别条件,采用市场比较法时选择的比较因素主要有: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

（1）交易时间因素：指由于时间的因素房地产交易价格会不同； 

（2）交易情况因素：指房地产交易中交易双方的公开、公平及客观程度等； 

（3）土地用途：指土地的合法规划用途；

（4）土地级别：指土地所在区域的土地级别等级；

（5）土地使用年限：指土地的合法有效可使用年限；

（6）区域因素：居住社区成熟度、交通便捷度、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自然及人文环境、公共配套设施、基础设施水平、临街状况、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7）个别因素：宗地面积、宗地形状、临街宽度及深度、宗地开发程度、工程地质条件、宗地容积率
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将以上案例与待估宗地进行分析比较，并作具体的因素条件说明。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说明如下：
（1）交易日期价格指数的确定

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2015年一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河南省郑州市土地市场交易价格持续上升，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5年一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河南省郑州市地价增长率（住宅）一览表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5
	3759
	3840
	3958
	4056

	2016
	4153
	4251
	4466
	4580

	2017
	4688
	4787
	4879
	——


单位：元/平方米
根据上述郑州市地价变化水平，同时参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具体情况，确定该地区土地地价平均季度增幅约为1%。估价对象估价期日为2017年12月，案例A、B、C交易时间分别为2016年1月、2016年7月、2016年7月。因此，估价对象及案例的修正系数为100、93、95、95。

（2）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3）土地用途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土地用途相同，均为居住用地，修正系数为100。

（4）土地使用年限指数的确定

Ki＝ [1－1/(1+r) ni]/[ 1－1/(1+r) n ]

式中：

r--土地还原率

i--比较案例序号

ni--比较案例i的宗地土地使用年限

n--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限

各宗地使用年限指数为100×Ki。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土地还原率为4%。依据上述公式，按估价对象各用途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系数，则有：

K住宅＝100%
案例土地使用年限均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为1。则以估价对象为100，各案例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为：

案例A＝100×1/1＝100

案例B＝100×1/1＝100
案例C＝100×1/1＝100
（6）区域因素
区域因素等级说明表
	区位状况
	等  级  划  分
	每等级

调整幅度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土地利用方向
	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有部分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其他用地较多，对本宗地影响较大
	全部为其他用地，对本宗地影响大
	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公共配套设施
	齐备
	较为齐备
	一般
	较不齐备
	不齐备
	2%

	基础设施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临街状况
	多面临街
	双面临街
	单面临街
	不临街
	2%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主干道
	城市次干道
	城市支路
	1%


（7）个别因素

实物状况等级说明表

	实物状况
	等  级  划  分
	每等级调整幅度

	宗地面积(m2)
	150000以上（含）
	100000-150000（含）
	100000（含）以下
	0.5%

	宗地形状
	规则
	较规则
	一般
	较不规则
	不规则
	3%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六通一平
	五通一平
	四通一平
	三通一平
	2%

	工程地质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1%


4.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见表2)。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
	郑政东出2015（12）

郑东新区祭城路南、东风渠北
	郑政东出2016（12）

桑林东路东、瑞风路南
	郑政东出2016（06）

经开第十九大街以东、四港联东大道以西

	交易时间
	100
	93
	95
	9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2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2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1
	101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72589.71
	100
	100.5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4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5
	95
	95


5.因素修正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实例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地价 (见表3)：
（转下页）

表3：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3
	100/
	95
	100/
	9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毗邻道路的类型与等级
	100/
	101
	100/
	101
	100/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5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4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5
	100/
	95
	100/
	95

	成交单价
	11064.75
	9107.5
	9005.4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1455 
	9991 
	9547 


6.估价对象比准价格

楼面地价＝(11455+9991+9547)÷3＝10331 (元/平方米)

7.求取土地价格

楼面地价

＝地上楼面单价（居住）×地上可出让居住用途规划建筑面积

＝10331×97496.68÷10000

＝100724（万元）
剩余法
1.土地最有效利用方式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北部区域杨金路南、慧科环路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郑政函[2016]328号]及委托人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2017年12月18日已经正常公开市场渠道、通过招拍挂方式完成出让程序，受让人已合法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并完成土地信息登记，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8748.34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规划建筑面积为97496.68平方米，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达到“临时三通”（通临时水、通临时电、通临时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委托估价方需按上述批准文件中所列规划条件进行开发建设，因此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为住宅、容积率2.0为其最有效利用方式。

2.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估价对象名称
	泰宏阳光和苑
	海马公园
	英协生生银河居

	
	项目位置
	郑东新区姚桥路与107辅道向北500米路东
	郑东新区东风南路与福禄路交汇处东150米
	郑东新区熊儿河路与相济路交汇处

	　交易时间
	2017年12月18日
	100
	2017年12月18日
	100
	2017年12月18日
	100
	2017年12月18日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2
	100
	3
	99
	3.37
	99
	4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板
	100
	高板
	100
	高板
	100
	高板
	100

	
	项目建筑规模
	97496.68
	100
	190000
	100
	198912
	100
	10000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房型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
	20000
	22000
	230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1380
	20202
	21152
	22786


3.开发成本

（1）建造成本

1）建安费用

本次评估参考现行郑州市工程概预算定额以及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2500元/平方米，则有：

建安费用＝单方造价×建筑面积＝2500×97496.68÷10000＝24374  (万元)

2）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是指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工程勘察、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规划及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招标、临时水、电、路、场地平整及临时用房等开发项目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3%取费，则有：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安费用×取费标准＝24374×3%＝731 (万元)

3）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指城市规划要求居住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非营利性设施的建设费用，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0%取费，则有：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建安费用×取费标准

＝24374×10%
＝2437 (万元)

4）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是指包括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对象未来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将达到“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力），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确定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为200元/平方米，则有：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200×97496.68÷10000
＝1950 (万元)

5）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主要包括有关税收和地方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如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5%取费，则有：

相关税费＝建安费用×取费标准＝24374×1.5%＝366 （万元）

6）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为上述5项之和，则有：

建造成本=24374+731+2437+1950+366=29858（万元）

（2）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

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属土地开发成本。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土地开发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及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供地条件为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红线外基础设施将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力），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确定红线外基础设施建从“三通”建设至“七通”的费用为100元/平方米，则有：

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97496.68×100÷10000

＝975（万元）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估价对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政文〔2007〕170号]，估价对象应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为：170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取。则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70×97496.68÷10000

=1657（万元）
（4）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前述3项的2%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

＝[（1）+（2）+（3）]×取费标准

＝（29858+975+1657）×2%
＝650（万元）

（5）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指预售或销售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包括广告费、销售资料制作费、样板房或样板间建设费、售楼处建设费、销售人员费或者销售代理费等。销售费用通常按照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的一定比例来测算。结合项目特点及市场客观水平，确定销售费用按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的2%计算。

销售费用＝208448×2%＝4169（万元）

（6）购地税费

假设土地价格为P土，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主要为契税及印花税，税率为3.05%。由于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土地价格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则有：

购地税费＝土地价格÷（1+5%）×税率＝P土×0.029（万元）

（7）贷款利息

估价对象建筑物建设期为3年。估价对象土地价格（P土）及购地税费在估价期日一次性付清，建造成本、土地开发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取1～3年期固定资产贷款年利息率4.75%，以复利计息。则有：

贷款利息

＝( P土+ P土×0.029)×[(1+ 4.75%)3-1] + (29858+975+1657+650+4169)×[(1+ 4.75%)（3÷2）-1] 

＝2690×0.1551 P土(万元)

（8）销售税费


本处所指销售税费是指国家规定的相关销售税费。国家规定的相关销售税费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税率为5.6%（其中增值税征收率为5%，附加税费为0.6%）。则有：

销售税费＝208448÷（1+5%）×5.6%＝11117（万元）

（9）开发成本

开发成本为上述8项合计，则有：

开发成本＝29858+975+1657+650+4169+P土×0.029+2690×0.1551 P土+11117＝51116+0.1937 P土（万元）

4.开发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而且，近年来北京市居住、综合等各用途开发利润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为住宅项目，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的开发利润经调查可知，利润率一般在25%之间，综合上述各项因素，本次取项目利润率为25%。计算基数为土地购买价格、开发费用（建造成本、土地开发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购地税费，则： 

开发利润

＝( P土+ P土×0.029)×25%+（29858+975+1657+650+4169）×25%

＝9327+ P土×0.2597（万元）

5.求取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P土）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开发成本-开发利润

＝208448 - （51116+0.1937 P土）-（9327+ P土×0.2597）
＝101834（万元）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土地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权重确定打分评价体系

	评价因素
	标准分值
	打分考虑因素
	估价对象

	
	
	
	市场比较法
	剩余法

	估价方法的代表性
	25
	1.估价方法选取分析充分、合理，取20～25分；
	24
	24

	
	
	2.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充分、合理，取10～19分；
	
	

	
	
	3.估价方法选取分析较不充分，取0～9分；
	
	

	估价方法所要求的估价资料的完整性
	15
	1.估价资料完整，来源依据充分，取10～15分；
	14
	14

	
	
	2.估价资料有欠缺，来源依据较不充分，取0～9分；
	
	

	参数选取的客观性
	15
	1.参数从市场上获取，或从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上获取，取10～15分；
	14
	14

	
	
	2.部分参数为自行分析取得，理由较充分，取0～9分；
	
	

	参数确定的时效性
	15
	1.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且距估价期日未超过1年，取10～15分；
	14
	14

	
	
	2.参数在规定的时效范围内，但距估价期日超过1年，取0～9分；
	
	

	估价结果的现势性
	30
	1.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一致，且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20～30分；
	25
	25

	
	
	2.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基本一致，且适当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10～19分；
	
	

	
	
	3.估价结果与同类用途房地产价格水平有一定差距，且适当考虑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取0～9分；
	
	

	分值
	91
	91

	权重
	50%
	50%


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100724×50%+101834×50%

                     =101279（万元）

楼面地价=101279×10000÷97496.68

=10388（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101279×10000÷48748.34

=20776（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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